附件2
宁夏回族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定标准

一、行政管理
1、经市、县教育局行政部门批准、取得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。
2、按照国家、自治区相关规定开展保教工作。主动、积极接受教育部门的制度、监督、检查，年检合格。
3、幼儿园规模不少于3个班，平均班额不超过35人。
4、安全工作管理到位。办园时间超过5年的，5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，办园时间不足5年的，自开办之日起无重大安全事故。无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现象。
二、园舍条件
5、幼儿园必须设置在安全区域内，周围无污染、无影响幼儿健康成长的设施。
6、园舍条件较好。坚固安全，光线充足，干燥通风，有疏散的安全门和安全通道，布局合理，无危房。
7、活动室、寝室总面积生均不少于3㎡。
8、户外活动场地人均2㎡以上，并有必要的绿化和活动场地，各种活动器具安装安全牢固。
9、有取暖设施，并能保证冬季室内温度达到20℃以上。
10、有适合幼儿使用的厕所，每班有4个蹲位、4个小便池，每班有6—8个盥洗台。
11、厨房面积能够满足需要，符合卫生要求，区域划分合理，取得卫生许可证。
三、设备配置
12、桌椅、卧具数量足够，坚固安全。适合儿童特点，方便幼儿使用。
13、每班有6类以上操作玩具，有必要的教学设备。
14、有户外大型多功能组合式运动器械2件以上。
15、有饮水设备，保证开水供应，生均一杯一巾并按规定消毒。
16、厨房有必要的炊具和消毒设备。
17、生均图书5册以上。
四、人员条件
18、班均配备教师2人，保育员1人。
19、教师学历达标率100%，专业合格率60%以上，非专业教师参加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岗前培训，培训时间累计达到120学时以上。
20、园长有从事幼教工作3年以上经历，学历合格，有园长资格证。
21、医务人员具有中等卫生学校毕业学历或取得卫生行政部门专业许可，接受过儿童卫生保健培训。
22、保育员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，并接受过幼儿保育知识培训。
23、提供三餐一点的幼儿园每60名幼儿配一名炊事员，少于三餐一点的幼儿园酌减，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。
24、5个班以上的幼儿园配备专职财务人员，5个班以下的幼儿园配备兼职财务人员。
25、至少配备专职保安1名。
五、保育教育
26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，保教并重，面向全体幼儿实施教育，教师使用普通话。
27、教学内容及教学资料符合国家自治区的相关要求，活动内容形式符合幼儿特点。
28、教育内容符合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，《3—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，不教授小学教学内容，不布置家庭作业。
29自制玩教具数量多、种类丰富，区域活动常态化，活动材料按需要投放，及时更换。
30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，游戏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。
31、科学合理安全一日活动，活动内容动静交替。认真执行一日生活制度，保证幼儿进餐、午休、游戏时间，幼儿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。
32、严格执行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》，有效控制常见传染病，发病率不超过2%。
33、每年为幼儿、教职工体检一次，有传染病的教职工要及时调离。
六、收费管理
34、城市区不高于同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2.5倍，其他县（区）不高于同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2倍。
35、有财务管理制度，账目清楚，每年接受物价、教育等相关部门的检查。
36、幼儿伙食费完全用于幼儿饮食，保证伙食质量，无克扣幼儿伙食现象，每月公布伙食开支。

